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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99号建议的答复

王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建议》已收悉，我局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具体承办意见，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十三五”以来，我市全面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美丽乡村升级提质，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创建成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成功创建2018年度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一是加强引导、抓好规划。在2008年和2014年组织编制完成的《慈溪市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慈溪市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修编》基础上，组织开展《慈溪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主要优化乡村体系，划定乡村居民点管控边界，确定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分区分类制定村庄发展指引。通过规划编制，努力实现乡村建设发展有目标、乡村风貌有指引、生态环境有管控、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有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有措施。下一步将在各镇、街道村庄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二是整合资源、提升品位，“十三五”期间我市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坚持提档升级，贯彻新时期深化“千万工程”建设要求，深入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美丽乡村精品示范“1115”、美丽宜居“100+X”、精品线“双百”等工程为抓手，深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品质化、特色化、长效化。目前已完成8个精品村、13个示范村、73个宜居村的培育建设，新培育建设美丽宜居村37个，省级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8个，成功创建成为浙江省美丽乡村示范县。创建省3A级景区村庄6个，全面启动省全域旅游示范县市创建工作。推动城镇集聚和能级提升，深化升级小家电智造和息壤特色小镇创建，扎实推进智能电器、天元古家具、欧陆跨贸、正大现代农业休闲等重点特色小镇建设。

三是稳步推进、持续发展，我市坚持“三治融合”，深化平安建设，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已创建省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3个，今年力争创建一批省级善治示范村，创建省“平安县（市、区）”。推进农村基层依法治理，深入实施“法律服务进村为民工程”，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进村民自治，深化基层协商民主，巩固完善圆桌夜谈机制，全面推广“村民说事”，深化“五议两公开”、党务财务村（居）务“三公开”、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推广崇寿镇傅家路村党建引领“众家治村”模式和“三老一贤”“小墙热线”“老娘舅”等基层矛盾化解的经验，探索乡贤等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治理新形式，建立相应激励机制。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作出的贡献和支持！希望您在今后继续多提宝贵意见！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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